
1 

財政部委託中國文化大學辦理  
112年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專業人員  

訓練課程招生簡章 
壹、依    據：依據 112 年 4 月 24 日財政部台財促字第 11225512410 號函「促進民間參與公

共建設專業人員訓練及考試委託辦理作業須知」規定辦理。 

貳、目    的：為強化主辦機關、民間機構及顧問機構相關人員促參基本素養及作業流程之

了解，以提升辦理促參案件之品質及效率。 

參、訓練單位：中國文化大學 

肆、訓練對象：尚未取得促參專業人員及格證明之人員，非屬機關人員亦可參加  

伍、課程地點：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658 號(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台中分部) 

陸、參訓人數：各班次招生人數為 50 人(含補訓(考)人數至多 5 人)，每班最低開班人數限定

在 30 人(含)以上(最低開班人數係以開訓當日之參訓人數計算)。  

柒、 課程時間：第四梯次 112 年 9 月 11 日~112 年 9 月 22 日。 

捌、 學    費： 
一、 促參專業人員訓練班全修者，每位學員需自費新台幣 8,000 元(已含所有科目報名費

及考試費)。 

二、 課程講義提供方式：(1)由學員自行上網下載並自行列印。(2)於報名時選擇加購課

程講義(共兩本，須另繳 600元)。 

三、 參加補訓者，各科金額詳如下表，若需加購法令彙編則加收新台幣 250 元(補訓者，

如需補考需繳交補考費用 300 元)。 

科目 時數 金額 

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基本認知 3 990元 

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規概要 5 1,650元 

財務規劃基本概念 4 1,320元 

預評估、可行性評估(含公聽會)及先期規劃作業 3 990元 

公告、申請、審核、議約及簽約作業及案例分析 3 990元 

招商文件及投資契約要項 4 1,320元 

申請及審核階段爭議處理、履約爭議協調及案件分析 2 660元 

履約爭議調解機制及終止契約案件分析 3 990元 

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作業 2 1,320元 

四、 參加補考者，補考費用為新台幣 300元。 

五、 考試複查工本費，每科新台幣 50元。 

期別 時間 訓練場地 人數 

第四期 

中區 

課程 
9/11、9/12、9/13、 

9/20、9/21、9/22 

中國文化大學台中分部 

319教室 
50人 

考試 112年 10月 11日 
中國文化大學台中分部 

319教室 
50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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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報名截止日期：自即日起受理至 112/8/30(三)  

(如報名人數未達入取人數，將視情況延長截止日期) 

拾、報名方式： 

欲參加本訓練課程，符合參訓資格者，一律採用網路報名： 

一、報名網址：  

https://incubator.sce.pccu.edu.tw/files/87-1000-258.php?Lang=zh-tw 

二、學員繳驗之各種證明文件，如有偽造、不實者，將取消其入學資格。 

拾壹、通知錄取作業： 

一、將於 112/9/1(五)前通知錄取並繳費，錄取者應於 112/9/5(二)前完成繳費。 

二、完成繳費之參訓者，將於開課日一週前 e-mail 或簡訊通知參訓者課前注意事項及學

員手冊。 

拾貳、繳費方式： 

ATM 繳費或線上信用卡付款。 (24 小時皆可轉帳、線上刷卡，假日也可)。 

拾參、退費標準：(報名後不得要求轉班)  

一、如於開課前退訓，予以退學費 90%。 

二、如於開課後退訓，上課(課程進行)時數未達總時數三分之一者，予以退學費 50%。 

三、如上課(課程進行)時數達三分之一以上者，不予退費。 

拾肆、上課出席及請假： 

一、 請學員依據座位表所編之座位入座（本校保有教室更換之權利）。 

二、 遲到登記缺曠規定：簽到時間為表定上課時間起至上課 20 分鐘內，超過上課 20

分鐘並於上課 1小時內簽到者，將依規定登記缺曠時數 1小時(例如：9:00上課，

應於 9:20 前完成簽到，9:21 簽到計缺曠時數 1 小時)；簽退時間如於該課堂結束

20分鐘前簽退者，依規定登記缺曠時數 1小時(例如：15:50結束上課，如於 15:29

簽退計缺曠時數 1小時)。 

三、 學員於參訓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致訓練中斷者，得保留其已完成訓練課程時數 1

年： 

 因傳染病防治相關規定受隔離、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。 

 代訓機關(構)因應傳染病防治措施停止上課。 

 因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代訓機關(構)停止上課或學員無法參加訓

練。 

四、 學員缺課時數(含事假、病假、公傷假、喪假、公假等各種假別)，未逾全部課程

1/5者，取得考試資格，始得參加考試。 

https://incubator.sce.pccu.edu.tw/files/87-1000-258.php?Lang=zh-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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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請假手續：請提前一天 E-mail通知 

 課程負責人：蔣小姐 weychiang@sce.pccu.edu.tw 

 信件主旨：112年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專業人員訓練第四期(中區)請假 

 信件內容(範例)：5/25 王曉明 請事假 3小時(9:00-12:00) 

六、 課程結束後，教師如要求查看學員簽到狀況時，將會提供給教師查閱。 

七、 若學員連絡地址、電話變動，請主動通知以利修改，以免臨時狀況無法聯繫。 

八、 課程期間，若遇颱風豪雨，請依上課所在地方政府人事處公告之停班停課訊息為

主，本校保有補課日期時間、補課方式之權利，未能出席補課者應依規定請假。（外

縣市學員遇颱風請依自身安全為重） 

九、 承諾研習進修期間，願恪守本班所規定之課程全程參訓，並且依照本班所規定之

出勤考核及評分標準。 

十、 本課程僅供錄取且繳費之學員參訓，上課期間請勿攜帶兒童、家人、親屬或友人

等，入內旁聽或陪伴。 

十一、 如有未盡事宜，依本校決議辦理。 

拾伍、訓練成績考核： 

一、 考試成績考核分數占比如下： 

資格考試  總平均 

促參法令(A) 促參作業規定(B) 促參實務(C) (A)+(B)+(C)/3 

考試成績總平均達 70分(滿分 100分)以上，且個別考試科目成績未低於 50分者為

及格。 

二、 本校將於考試結束後 30日內，以紙本寄送成績單通知應試人員考核成績，並檢附

複查申請書。 

三、 缺考或訓練成績不及格者，得於首次取得考試資格起 3年內就所有科目申請補考，

以參加本校辦理之考試為原則，並得申請參加財政部或其他代訓機關(構)辦理之考

試。本校除有正當理由(例如考試場地座位限制)，不得拒絕受理學員補考。 

四、 應試人員得於收受訓練成績通知次日起 7 日內向參加考試機關(構)申請複查考試

成績，並以 1次為限。逾期申請者，考試機關(構)得不予受理。考試機關(構)受理

後，應於 10日內查復；如有特殊情形不能如期查復者，得酌予延長並通知申請人。 

五、 應考人申請複查考試成績，不得要求申請閱覽、複製試卷或提供 考試題目及答案。 

六、 考試及格者，由財政部發給書面及格證明，除各機關所屬人員不予收費外，每張收

取新臺幣五百元；遺失補發、污損或破損換發者，亦同。 

mailto:%E8%94%A3%E5%B0%8F%E5%A7%90%20weychiang@sce.pccu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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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陸、課程諮詢： 

服務中心上班時間：星期一至星期五 AM9:00~PM6:00。 

網    址： https://reurl.cc/dejdRD 

課程負責人：蔣汶晏 

電話：02-27005858分機 8738 

傳真：02-27068696 

電子信箱：weychiang@sce.pccu.edu.tw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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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文化大學 

「112 年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專業人員訓練」第四期(中區) 

課程表 

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台中分部 

日期 時間 時數 課程名稱 

9月 11日 13:30-16:30 3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基本認知 

9月 12日 10:00-16:00 5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規概要 

9月 13日 
10:00-12:00 2 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作業 

13:00-17:00 4 招商文件及投資契約要項 

9月 20日 

09:00-12:00 3 預評估、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作業 

13:00-16:00 3 
公告、申請、審核、議約及簽約作業及案例

分析 

9月 21日 

09:00-14:00 4 財務規劃基本概念 

14:00-16:00 2 
申請及審核階段爭議處理、履約爭議協調及

案件分析 

9月 22日 09:00-12:00 3 履約爭議調解機制及終止契約案件分析 

10月 11日 09:00-16:00 6 資格考試  台中分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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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文化大學 

「112 年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專業人員訓練」第四期(中區) 

考試日程表 

一、考試日程表 

班別 考試日期 考試時間 時數 考試場地 

第四期 10/11(三) 9:00～15:20 5 本校台中分部 319 教室 

二、考試科目及時間表 

時間 議程/考試科目 

09:00～09:20 考生報到作業 
09:20～10:40 促參法令 
10:40～11:00 休息時間 
11:00～12:20 促參作業規定 
12:20～14:00 午餐時間 
14:00～15:20 促參實務 

三、促參專業人員訓練課程、考試科目及方式 

項

次 
訓練課程 

時

數 

考試

科目 
配分 題型 

考試時

間 

1 
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基本認

知 
3 

促參

法令 

是非及選擇題

配分 90分；申

論題配分 10

分；合計 100

分 

是非題 20題

為上限 

選擇題 25題

為上限 

申論題 

1題為上限 

80分鐘 2 
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

規概要 
5 

3 
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

共建設作業 
2 

4 
預評估、可行性評估及先期

規劃作業 
3 

促參

作業

規定 

是非及選擇題

配分 90分；申

論題配分 10

分；合計 100

分 

是非題 20題

為上限 

選擇題 25題

為上限 

申論題 

1題為上限 

80分鐘 5 
公告、申請、審核、議約及

簽約作業及案例分析 
3 

6 招商文件及投資契約要項 4 

7 財務規劃基本概念 4 

促參

實務 

是非及選擇題

配分 90分；申

論題配分 10

分；合計 100

分 

是非題 20題

為上限 

選擇題 25題

為上限 

申論題 

1題為上限 

80分鐘 8 

申請及審核階段爭議處

理、履約爭議協調及案件分

析 

2 

9 
履約爭議調解機制及終止

契約案件分析 
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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